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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9/2021_2022__E6_B6_89_E7

_A8_8E_E9_89_B4_E8_c46_79471.htm 自国家税务总局明确了

注册税务师行业具有涉税鉴证和涉税服务双重职能，并相继

作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涉税鉴证业务拓展的规定后，一些地区

结合征管实际，采取多项措施，大胆引入税务中介承担一系

列涉税鉴证工作，既减轻了税务部门的征管压力，又方便了

纳税人的纳税申报。 据了解，北京、江苏、深圳、大连、珠

海等地税务部门相继出台文件，明确了当地税务中介机构可

以开展的一系列涉税鉴证业务。这些被税务中介机构称为“

准法定”业务的涉税鉴证业务，极大地支持和推动了注税行

业的发展壮大。 但从全国来看，目前除了《企业财产损失所

得税前扣除管理办法》明确提出可委托税务师事务所等社会

中介机构对企业财产损失情况进行鉴证外，并没有其他法律

或文件明文规定涉税鉴证的具体范围和效力。笔者建议，在

新的市场经济形式下，注册税务师行业涉税鉴证业务应分阶

段、有计划、积极稳妥地予以推进和发展。 实行全面的企业

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 有关部门应该充分利用各地区的实践经

验和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引入涉税鉴证的契机，建立

全面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委托注册税务师进行涉税鉴证的

机制。 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之前，向注税行业引入

两个鉴证业务。一是连续在第三年亏损的企业，其所得税年

度汇缴必须同时报送注册税务师出具的纳税审查鉴证报告，

否则由税务机关将实施重点检查，并对查实问题依法从重处

罚。二是针对税务师事务所提出的每年4月30日前完成汇缴时



间太紧、影响审查质量的问题，建议延长已委托注册税务师

进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审查鉴证企业的汇缴时间。比如，

其年度申报时间不变，但报送审查鉴证报告的期限为年度终

了后6个月内，且在此期限内由注册税务师审查调整的应补税

款视同企业申报税款，税务机关不予处罚、不加收滞纳金。 

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之后，建议有关部门取消《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

第九十五条“附送中国注册会计师的查账报告”的规定，将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汇缴鉴证全部规定为注册税务师承办

的业务，同时将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抵免、税收优惠以及其

他须事前审核、审批的管理事项，规定为可由注册税务师进

行鉴证。变税务后续管理为注税鉴证 顺应政府职能的转变以

及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国务院决定取消了部分行政审批

项目，其中涉税事项69项，涉及税收征管的66项。国家税务

总局针对这些取消的涉税行政审批事项先后出台了若干文件

，对其后续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鉴于目前我国

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仍比较低、企业办税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税

收政策水平不高，完全采取后续管理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纠正

性的事务，进一步加大税务机关的工作负担和压力的情况，

建议有关部门将部分可能对纳税人的税收产生较大影响的事

项在取消行政审批之后，改由注册税务师进行涉税鉴证，以

弥补税务管理预防机制上的不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